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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信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對子公司之經營指導原則 

修訂日：113/02/01                                                                                                    

第一章、定義 

 

第一條：本指導原則所稱之子公司，係依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之「證券發行人

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定認定之。 

 

第二條：為使本公司所有地區之子公司在營運上有明確的策略及具體的作業規範，特訂定本

指導原則，以茲遵循。 

 

第二章、經營策略及風險管理 

 

第三條：各子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人數，依當地法令規定設置。本公司應依取得股權比例，取

得子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適當席次。本公司派任子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應依當地法令

規定確實行使其職權及監督子公司之營運。 

 

第四條：子公司重要經理人，如總經理等，應善盡下列職責，使本公司確實掌握子公司經營

管理之決策權及監督： 

一．確實執行或監督子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性，以合理確保營運效果及效率、

報導具可靠性、及時性、透明性、符合相關規範及相關法令規章遵循等目標之

達成。 

二．定期提供子公司管理報表，並回報子公司經營管理現況與重大營運決策執行進

度。 

 

第五條：各子公司遇經營上重大事項決策，須事先書面報備母公司相關單位，並經子公司董

事會決議（必要時須經股東會通過）後始可施行。 

 

第六條：上述所謂重大事項，應包括下列事件： 

一．因訴訟、非訟、行政處分或行政爭訟事件，對公司財務或業務有重大影響者。 

二．重要備忘錄或策略聯盟或與其他公司業務合作計畫或重要契約之簽訂或解除者 

、改革業務計畫之重要內容、完成新產品開發或收購他人企業者。 

三．辦理增資及減資事項。 

四．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不動產及其他固定資產，每筆交易或一年內與同一

相對人交易累積金額達母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 

五．重大轉投資計劃。 

六．重大債務舉借、資金貸與他人、背書保證、債務承諾、暨重大財產變動等。 

七．其他足資影響公司營運及財務業務運作之重大事項。 

 

第七條：母公司應與子公司相關人員不定期聯繫，就企業所處內部及外部環境之潛在風險適

時評估，並即時向董事會報告，據以做出策略判斷，俾利子公司擬訂相關之業務計

畫暨經營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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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母公司業務區隔暨訂單接洽 

 

第八條：母子公司若所營業務相同，就目標市場機會應審慎評估及規劃，依地區、客層屬性 

、勞務提供之分級等方式予以適當區隔，以規避自相競爭之情事發生。 

 

第九條：母子公司所營相同業務，若因業務區隔難以達成，可依相互委託方式為主；合約所

載條件，應依據一般市場行業習慣訂立，不得為圖利他人或利益輸送等情事。 

 

第四章、應收應付帳款之條件暨帳務處理 

 

第十條：母公司與子公司交易之收付款方式原則為月結不超過六十天，以支票開立或匯款方

式付款，惟若子公司取得母公司轉包業務者，比照母公司與其業主協議之付款條件

轉嫁予子公司，但以不超過月結一百二十天為限；若母公司與子公司有應收帳款及

應付帳款時，原則採互相對沖抵銷。 

 

第十一條：子公司須配合母公司之財務會計政策，以獨立自主之方式執行之，並須符合公認

之會計準則及稅務規定，相關之原則如下： 

一．各子公司年度財務報表應於自行結算完成後五日內，交付母公司審查確認，

原則上不超過每年之二月底。 

二．每月十五日前提出上月之財務報表。 

三．依母公司之「財務報告格式」及時間完成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或自行結

算完成，以供母公司完成合併報表。 

四．依規定完成財務、稅務申報。 

 

第五章、財務管理 

 

第十二條：資金之調度及應用由各子公司獨立處理，子公司之財會單位主管應評估利率走向 

、長短期負債比率及財務結構等因素，以決定籌資方式。 

 

第十三條：各子司涉及重大金額財務支出之投資或資產購置計劃，應主動做好財務評估提交

母公司評核以決定計劃是否執行，並依本指導原則第五、六條方式處理。 

母子公司間之財務往來、財產交易應依母子公司所訂之「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辦

法」、「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辦理。 

 

第六章、預算之編制及執行 

 

第十四條：各子公司至遲於每年底前完成次年度的預算編制，內容包括營業目標、經營策略 

、人力計劃、資本支出計劃、費用估計等，其格式依各子公司規定為準。 

 

第十五條：各子公司擬定之營業目標須以母公司之經營策略為依據，各項之目標和具體方案

以支持母公司目標之達成為原則。 

 

第七章、營運報告及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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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母公司應至少按季取得各子公司月結之管理報告，包括營運報告月報表、資產負

債月報表、損益月報表、現金流量表、應收帳款帳齡分析表及逾期帳款明細表、

存貨庫齡分析表、資金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月報表等，進行分析檢討。 

對重要子公司應每月提供上述報表外，需加強分析檢討、製作報告事項: 

一．分析逾期應收款項之金額、原因及提列備抵損失之適當性。 

二．分析存貨入帳基礎及計算方法之合理性、有無提供質押或抵押、有無損壞、

變質或歷久滯銷之情形及其提列跌價損失之適當性。 

三．分析採權益法之投資與不動產之取得與處分是否依法令規定及該公司所訂定

相關作業程序執行。 

四．分析資金貸與他人與為他人背書保證是否依法令規定及該公司所訂相關作業

程序執行，並提列適足之備抵損失或認列背書保證負債準備。 

 

第十七條：各子公司每年應至少一次接受母公司派員查核子公司之營運情況及控制執行情況 

，並直接向母公司之總經理、董事會報告。 

 

第八章、其他 

 

第十八條：本指導原則係母公司對各子公司經營管理之原則性規範，在原則性規範下其施行

細則及作業程序，應由各子公司自行訂定、執行。 

 

第十九條：本指導原則依「公開發行公司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三十九條之相關規定訂

定。 

 

第二十條：本指導原則經董事長核准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